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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层面关于恢复

被合并方留存收益问题的探讨

陈祥碧（副教授）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会计系，重庆 402160）

【摘要】在权益结合法下，同一控制下企业控股合并的合并报表编制应尽可能完全恢复子公司的留存收益（包

括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专项储备）和其他综合收益性质的资本公积，以便体现因将被合并方合并日之前各年度

（期间）的利润表纳入合并利润表而相应带入的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滚存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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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控股合并的相关规定

对于同一控制下企业控股合并，在合并方个别报表

层面上，将合并日被合并方账面净资产大于所发行股份

面值的差额，扣除相关可冲减权益的发行费用后，记入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在合并报表层面，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二十一章中相关表述，将
合并方享有的被合并方在合并日前实现的留存收益和其

他综合收益性质的资本公积以合并方合并日账面资本公

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进行恢复。因合并方的资本公

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余额不足，被合并方在合并前

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属于合并方的部分在合并资产负债

表中未予全额恢复的，合并方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对

这一情况进行说明。

对于上述“恢复”要求，其理论依据是基于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中被合并方要视同最早期间期初开始就已经

在合并方的控制下，并且该关系一直存续至今，所以其以

前各年度的利润表也需要纳入合并范围并调整合并利润

表的前期比较数据，从合并资本公积中恢复被合并方留

存收益是为了体现被合并方留存收益积累的延续性。上

述规定在合并方合并日账面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

溢价）大于被合并方在合并日前实现的留存收益和其他

综合收益性质的资本公积时在理解和实务操作中是没有

问题的。

二、举例说明

例1：A公司（拟上市主体）2012年7月7日与B公司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A公司增资 1 500万元受让B
公司持有C公司 100%的股权，股权转让后C公司成为A
公司全资子公司，假设A公司和C公司均受D集团控制。
2012年10月9日，A公司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合并日A公司、C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金额如表 1（单

位：万元，下同）。

上例中，不仅合并日前A公司资产负债表中“资本公
积——资本溢价”金额可以用于恢复C公司合并日之前
的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性质的资本公积，A公司股东
本次增资形成的资本公积（无论该次增资与企业合并交

易是否直接相关）也应可以用于恢复。

合并日，A公司个别报表层面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1 800
贷：银行存款 1 500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300

合并报表层面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应做如下抵销分录：

借：实收资本 900
盈余公积 80
未分配利润 720
专项储备 1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 800

另外，以合并方账面“资本公积——资本溢价”贷方

余额 1 300万元（1 000+300）为限，恢复被合并方留存收
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性质的资本公积（如有），相应的调整

分录为：

借：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900
贷：盈余公积 80
未分配利润 720
专项储备 100

项目

A公司

C公司

实收
资本

10 000

900

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

1 000

0

盈余
公积

500

80

未分配
利润

4 500

720

专项
储备

0

100

合计

16 000

1 800

表 1 合并日A公司、C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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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调整，合并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留存收益体现了

由于利润表合并导致的自然累积，同时也保证了比较合

并报表勾稽关系的平衡。而目前，存在较大争议的是合并

日合并方账面“资本公积——资本溢价”贷方余额不足以

恢复被合并方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性质的资本公积

的情况。尽管准则规定，对于未能全额恢复的归属于合并

方的部分留存收益，应在报表附注中进行说明，但这种处

理无疑破坏了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的勾稽关

系，不便于报表使用者对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的理解。

例 2：接例 1，合并日 A、C公司所有者权益情况见
表 2。同时假设合并日A公司利润表中净利润为500万元，
C公司利润表中净利润为 100万元，其他条件不变。合并
日，A公司个别报表层面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1 800
贷：银行存款 1 500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300

此时，合并日合并方账面“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贷方余额为 400万元（100+300），而被合并方留存收益为
900万元，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合并报表层面被合
并方留存收益不能全额恢复，对于未能恢复的部分（600
万元）应于报表附注中说明。此时，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未

分配利润”项目中的本期利润要小于合并各方当期利润

之和，合并资产负债表与合并利润表相脱节，造成理解上

的困难。

对此，笔者认为，既然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中合并

报表编制遵循权益结合法，即要求合并后形成的企业在

未来应是原有各企业的延续，被合并方留存收益继续存

在，应尽可能全部体现被合并方的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

收益，因此建议取消“恢复被合并方留存收益以合并方资

本公积为限”的限制，完整体现被合并方的合并日前滚存

留存收益，这将有助于充分揭示集团的盈利能力。事实上

也可以这样理解：首先把被合并方的利润表全部并入，相

当于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性质的资本公积全额恢

复；在全额恢复后如果合并报表中资本公积出现负数，再

以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的方式，通过未分配利润补足这

一资本公积负数。

在本例中，编制合并日合并财务报表时，首先编制抵

销分录：借：实收资本 900，盈余公积 80，未分配利润 720，
专项储备 100；贷：长期股权投资 1 800。然后编制调整分

录，全额恢复被合并放留存收益。借：资本公积——资本

溢价 900；贷：盈余公积 80，未分配利润 720，专项储备
100。经此调整后，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资本公积——资本
溢价”科目金额为-500万元，可通过未分配利润不足这一
资本公积负数。借：未分配利润 500；贷：资本公积——资
本溢价 500。经此调整后，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
项目构成如表3所示：

此时，A公司在编制合并利润表时，假设A、C公司在
当期没有关联交易，合并利润应为600万元（500+100），这
与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本期利润数相一致，确保了两表之

间的勾稽关系。

此外，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恢复被合并方的留存收益

和其他综合收益，是由将被合并方合并日之前各年度／

期间的利润表纳入合并范围并调整合并利润表的前期比

较数据的结果，因此需与被合并方的利润表纳入合并范

围的情况相对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当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交易中的被合并方最初是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被纳入其最终控制方的合并报表范围时，其利润

表纳入合并范围是以“参与合并各方均处于同一控制下

的期间”为限的，即其利润表只能自最终控制方取得其控

制权之日起才能纳入合并范围，因而其留存收益也不能

全额恢复，而是只有能自最终控制方取得其控制权之日

起累积的留存收益才能在合并报表层面予以进行相应的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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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A公司

C公司

实收
资本

10 000

900

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

100

0

盈余
公积

500

80

未分配
利润

4 500

720

专项
储备

0

100

合计

16 000

1 800

表 2 合并日A公司、C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情况表

所有者项目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其中：本期利润

专项储备

合计

A公司

10 000

400

500

4 500

500

0

16 000

C公司

900

0

80

720

100

100

1 800

经抵销、调整后

借：900

借：900

借：80

借：1 220

借：100

借：100

贷：500

贷：80

贷：:720

贷：100

贷：100

合并后
金额

10 000

0

580

4 720

600

100

16 000

表 3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构成情况


